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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，本市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

积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严格落实长江经济带“共抓大保

护、不搞大开发”、以及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”的要求，认真组

织开展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工作。以“应划尽划、划则尽

守”为原则，按照“陆海统筹、多规合一”的要求，形成了本市

生态保护红线，落实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要求和责任

体系。通过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，进一步促进城市空间格

局优化、严守生态安全底线，为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、履

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做出贡献。 

 

一、划定背景与意义 

（一）区域生态定位 

本市地理区位独特，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——长江入海

口、我国大陆岸线中点。长江河口地区分布着大量长江流域

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，如中华鲟、江豚等；同时也是重要的

洄游鱼类、经济鱼类的种质资源保护区，如刀鲚、凤鲚、日

本鳗鲡等；此外，长江河口地区还是东亚-澳大利西亚国际候

鸟迁徙路线中段的组成部分。河口地区的生态保护对长江流

域生态安全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重要作用。 

同时，本市作为我国特大型城市，人口密集、产业发达，

水源安全保障是又一重大战略问题。本市先后在黄浦江、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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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建立了集中式水源地、划定了水源保护区，形成了“两江并

举、多源供水”的局面，有力保障了水源安全，对国家生态安

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。 

（二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工作背景和重要意义 

生态保护红线，是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

会可持续发展、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关键作用的区域。生

态保护红线体系，是实现生态功能提升、环境质量改善、资

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保障。 

1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对于生态文

明建设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。党的“十八大”作出了“大力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”的战略决策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“划定

生态保护红线”的要求。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

护红线的若干意见》指出，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是贯

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、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举

措，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、构建国

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，是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、推

动绿色发展的有力保障。党的“十九大”更加重视生态系统整

体保护，要求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，实行最严格的生

态环境保护制度，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坚定走生

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”，明确了“完

成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

划定工作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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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是本市落实“十九大”报告精神、

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。市委、市政府深入贯彻

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，全面部署

推进本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工作。2014 年，本市各相关部门

即组织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工作。2015 年，《政

府工作报告》提出要“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”，并

明确要求“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”。“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

划”进一步强调，要“建立完善生态红线制度”，科学合理划定

生态红线，出台管理办法，落实分类管控，实施考核制度，

研究完善与之相匹配的生态补偿机制。本市生态保护红线的

划定，对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

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 

3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是本市践行国家对于长江经济

带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战略、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和体

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的重要举措。长江作为一个连续

性的整体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栖息环境。长江流域的保护必

须以整体性、连续性为基本要求，加强跨界协调、跨部门协

调，将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落到实处。本市生态保护红线的

划定，对于河口生态系统保护、长江珍稀/濒危水生动物保护

以及国际候鸟保护等具有突出作用。 

4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是本市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底线、

实现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。上海作为特大型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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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，人口密集、产业密集、资源紧缺、环境负荷重，城市生

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，对保障城

市生态安全底线、保护关键生态功能、合理布局城市空间、

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

境需要具有重要作用。 

（三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工作过程 

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本市高度重视，市政府组建了工作

联席会议，建立了专家委员会、落实了专业技术团队，以“应

划尽划、划则尽守”为原则，开展了本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划

定工作。按照“多规合一、陆海统筹”的要求，将陆域与海

洋生态保护红线的技术成果进行了深入融合，提出了“一条

红线、一张图”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分方案，并与《上海市城

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、《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》进行

了充分的衔接。2017 年 7月，本市形成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初

步方案，征求了各部门、各区和各单位的意见，组织了市级

层面的专家咨询，通过了市政府专题会审议，并向市人大、

市政协通报了编制情况。8 月 14日，市政府组织召开了《上

海市生态保护红线》的专家论证会，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方

案通过论证。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，本市进行了补充、修改

和完善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后上

报。11 月 30 日，原环境保护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

生态保护红线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会议，对《上海市生态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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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线》进行了审核并原则通过。2018 年 2月，国务院正式批

复同意。 

 

二、指导思想、目标与原则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“十八大”、“十九大”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

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

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改善生

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以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，按照山

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的要求，落实“长江大保护”战略要求，

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

间，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、面积不减少、性质不改变，维护

国家生态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划定目标 

基于本市生态特征，形成“陆海统筹”的生态保护红线制

度，确保重要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，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态

格局优化，保持生态格局、功能、质量稳定，守住本市生态

安全底线，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做出贡献，履行全球生

物多样性保护责任。 

（三）划定原则 

1、科学性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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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为目标，采取定量评估与定性

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。在科学评价的基础

上，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、生态环境敏感性识别生态

保护红线范围，并落实到空间，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合理、

落地准确、边界清晰。 

2、整体性原则 

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，结合河流、地

貌单元、植被等自然边界以及生态廊道的连通性，合理划定

生态保护红线，应划尽划，避免生境破碎化，加强区域间生

态保护红线的有序衔接。 

3、协调性原则 

建立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，强化部门联动和上下结合。

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以土地现状调查数据和地理国情普查

数据为基础，统筹考虑陆地与海洋，与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城

市总体规划等进行充分协调衔接。 

4、动态性原则 

根据构建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、提升生态保护能力

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需要，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应不断优化和

完善，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只增不减。 

 

三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 

按照生态保护红线“陆海统筹”的要求，本市形成了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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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红线“一张图”。生态保护红线共包含：生物多样性维护

红线、水源涵养红线、特别保护海岛红线、重要滨海湿地红

线、重要渔业资源红线和自然岸线等 6 种类型，总面积

2082.69 平方公里，占比 11.84%。其中，陆域面积 89.11 平

方公里，生态空间内占比为 10.23%，陆域边界范围内占比为

1.30%；长江河口及海域面积 1993.58 平方公里。自然岸线包

含：大陆自然岸线和海岛自然岸线两种类型，总长度 142 公

里，占岸线总长度 22.6%。 

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详细名录见附表 1，生态保护红线

分区统计见附表 2，自然岸线详细名录见附表 3。 

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见附图。 

 

四、实施保障 

（一）保障机制 

1、动态增加机制 

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动态增加机制，通过科学评估，将

生态效益高、条件成熟的生态保护空间内的斑块，逐步纳入

到“红线”中，进一步提升管控力度和管控质量，优化全市生

态保护红线布局。 

2、监测评估机制 

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，充分发挥

地面生态系统、环境、气象、水文水资源、水土保持、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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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监测站点和卫星的生态监测能力，加强生态气象灾害风险

预警能力建设，布设相对固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控点位；加

强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，汇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。建立

评估机制，跟踪分析全市生态保护红线的状况和效益。市环

保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海洋局和市规划国土资源局会同各

相关部门，做好生态保护红线的勘界定标、跟踪监测和定期

评价等工作。 

3、监督考核机制 

本市将严格落实保护责任主体，以区政府或委办局主要

领导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第一责任人，建立“红线区长制”，

确保严守职责。 

建立监督考核机制，定期执法督查，进行任务考核。全

市环保、海洋、林业等各相关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红

线区域执法监督，建立常态化执法机制，及时发现并依法严

惩破坏红线的违法行为。由市环保局和市发改委同相关部

门，对各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生态补偿等

的依据。 

4、政策激励机制 

本市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机制，使保护者获得合理收

益，提升生态保护的积极性。由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牵头，

以本市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考核为基础，进一步充实、完

善现有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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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实施 

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严守工作，本市高度重视，

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实施体系。 

1、联席会议制度 

本市成立了市政府层面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严守工

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负责全面部署、推进和协调各项工作。该

联席会议制度以分管副市长为总召集人，分管副秘书长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环保局、市海洋局、市规划国土资源局主要

负责同志为副总召集人，成员包括市住建委、市农委、市绿

化市容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气象局等相关市级职能部门和相关

区政府分管领导等。各区、各部门按照区域和行业管理，按

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，严格划定，做到“应划尽划”；严格监

管，做到“划则尽守”。 

2、专家例会制度 

本市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严守专家咨询制度，组

建了市级层面的专家委员会，由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

组成。定期召开专家咨询会议，共同为生态保护红线相关工

作建言献策，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严守工作的科

学性、前瞻性。 

3、联合技术团队 

本市组建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严守工作的技术团队，

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、上海市测绘院、上海市水务（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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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）规划设计研究院、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

同组成，具体承担各项技术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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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附表 1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分类型汇总表 

类型 红线名称 包含要素 
所在行政

区 

陆域面积

（km2） 

长江河口及海域面积

（km2） 

生物多样性

维护红线 

东滩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崇明区 3.83 237.72 

长江口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崇明区 3.83 691.77 

九段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浦东新区 0 420.2 

金山三岛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金山区 0 10.49 

东滩地质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东滩核心片区 崇明区 0 139.26 

东风西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
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东风西沙核心片

区 
崇明区 1.7 3.82 

西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西沙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育区 崇明区 1.67 0.86 

崇明北湖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崇明岛周缘北湖重要湿地 崇明区 21.99 0 

淀山湖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淀山湖上海市境内水体 青浦区 17.96 0 

东平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崇明区 2.12 0 

佘山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
佘山国家森林公园（东佘山、横山、钟

家山、北竿山） 
松江区 0.64 0 

海湾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奉贤区 11.45 0 

嘉定浏岛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嘉定浏岛鸟类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嘉定区 0.04 0 

青浦大莲湖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
青浦大莲湖周边蛙类野生动物重要栖

息地 
青浦区 0.3 0 

宝山陈行-宝钢水库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
宝山陈行-宝钢水库周边野生动物重要

栖息地 
宝山区 0 0.07 

松江新浜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松江新浜獐重引入重要栖息地 松江区 0.13 0 

崇明东滩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上实东滩扬子鳄重引入重要栖息地 崇明区 0.02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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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滩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东滩保护区岛屿岸线 崇明区 2.31 0 

九段沙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九段沙保护区岛屿岸线 浦东新区 0 2.14 

金山三岛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金山三岛保护区岛屿岸线 金山区 0 0.16 

海湾森林公园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大陆岸线 奉贤区 0.28 0 

水源涵养红

线 

青草沙水源涵养红线 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崇明区 17.73 61.27 

东风西沙水源涵养红线 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崇明区 1.7 3.82 

陈行水源涵养红线 陈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宝山区 3.53 3.37 

黄浦江上游松浦大桥水源涵养红线 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

浦大桥备用取水口 

闵行、松

江区 
0.48 0 

黄浦江上游金泽水源涵养红线 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金泽取

水口 
青浦区 3.24 0 

东风西沙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岛屿岸线 崇明区 0.37 0.09 

青草沙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岛屿岸线 崇明区 0.53 1.09 

陈行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陈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陆岸线 宝山区 0.17 0 

黄浦江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

浦大桥备用取水口黄浦江岸线 

闵行、松

江区 
0.1 0 

太浦河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金泽取

水口太浦河岸线 
青浦区 0.07 0 

特别保护海

岛红线 
佘山岛领海基点 佘山岛及其附近水域 崇明区 0 2.3 

重要滨海湿

地红线 

南汇嘴湿地 南汇嘴东海大桥两侧湿地 浦东新区 0 6.0 

顾园沙湿地 长江北支口外顾园沙湿地 崇明区 0 109.3 

重要渔业资

源红线 

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
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

核心区 
崇明区 0 257.61 

长江口南槽口外的 1 号 南槽口外 1 号捕捞区 浦东新区 0 213.1 

长江口南槽口外的 2 号 南槽口外 1 号捕捞区 浦东新区 0 213.9 

总计（扣除重叠） 89.11 1993.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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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分区汇总表 

序号 区级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
行政区国土面积 

（km2） 

人口 

（万人） 

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

（km2） 

陆域红线面积 

（km2） 

长江河口及海域红线面积 

（km2） 

主导生态系统服

务功能 

1 崇明区 310151 1185.49 69.64 1177.82 51.34 1126.48 
生物多样性维护、

水源涵养 

2 浦东新区 310115 1210.41 547.49 853.2 0 853.2 生物多样性维护 

3 奉贤区 310120 687.39 115.99 11.45 11.45 0 生物多样性维护 

4 金山区 310116 586.05 79.8 10.49 0 10.49 生物多样性维护 

5 宝山区 310113 270.99 202.29 6.94 3.53 3.41 
生物多样性维护、

水源涵养 

6 青浦区 310118 670.14 120.91 21.50 21.50 0 
生物多样性维护、

水源涵养 

7 松江区 310117 605.64 176.02 1.09 1.09 0 
生物多样性维护、

水源涵养 

8 闵行区 310112 370.75 253.79 0.16 0.16 0 水源涵养 

9 嘉定区 310114 464.2 156.8 0.04 0.04 0 生物多样性维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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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上海市自然岸线基本情况汇总表 

序号 类型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长度 km 
长度合计

km 
比例 备注 

1 

大陆自然岸

线 

陈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岸线 宝山区 3.4 

25.7 12.06% 

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
2 浦东滨江森林公园自然岸线 浦东新区 4.1  

3 南汇嘴自然岸线 浦东新区 8.8  

4 奉贤海湾森林公园自然岸线 奉贤区 4.9 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
5 奉贤华电灰坝自然岸线 奉贤区 4.5  

6 

海岛自然岸

线 

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岸线 崇明区 35.7 

116.3 28.00% 

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
7 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岸线 崇明区 32.6 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
8 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岸线 浦东新区 43.6 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
9 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自然岸线 金山区 4.4 与滨岸带红线重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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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分布、责任主体、管控依据 

包含要素 
陆域面积

（km2） 

长江河口及海

域面积 

（km2） 

主管部门 责任主体 管控依据 

崇明东滩鸟类 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
3.83 237.72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

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上

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
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

区 
3.83 691.77 市农业委员会 市农业委员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

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

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

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
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

保护区 
0 420.2 

浦东新区政府、市环境

保护局 
浦东新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上

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实

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
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

保护区 
0 10.49 市海洋局、金山区政府 金山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岛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

例》《上海市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

法》。 

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东

滩核心片区 
0 139.26 

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

理局、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

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

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，叠加从严执行。 

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东

风西沙核心片区 
1.7 3.82 

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

理局、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，叠加从

严执行。 

西沙国家湿地公园生态

保育区 
1.67 0.86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国家湿地公

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

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
崇明岛周缘北湖重要湿

地 
21.99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

理局、崇明区政府 

上海地产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、上海市

土地储备中心 

上海市发展改革委、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会同相关部

门制定。 

淀山湖 17.96 0 
市农业委员会、市环境

保护局、市水务局 
青浦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太湖流域管

理条例》《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，叠加从

严执行。 

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2.12 0 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

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《国家级森

林公园管理办法》《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》

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

办法》。 

佘山国家森林公园（东

佘山、横山、钟家山、

北竿山） 

0.64 0 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松江区政府 
松江区政府 

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11.45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

理局、奉贤区政府、市

海洋局 

奉贤区政府、 

光明食品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 

嘉定浏岛鸟类野生动物

重要栖息地 
0.04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嘉定区政府 
嘉定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上海市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松江新浜獐重引入重要

栖息地 
0.13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松江区政府 
松江区政府 

青浦大莲湖周边蛙类野

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
0.3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青浦区政府 
青浦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上海市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《湿地保

护管理规定》。 

宝山陈行-宝钢水库周边

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
0 0.07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市水务局、宝山区政府 
宝山区政府 

上实东滩扬子鳄重引入

重要栖息地 
0.02 0 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崇明区政府 

上海上实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 

东滩保护区岛屿岸线 2.31 0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

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上

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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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段沙保护区岛屿岸线 0 2.14 
浦东新区政府、市环境

保护局 
浦东新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上

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实

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。 

金山三岛保护区岛屿岸

线 
0 0.16 市海洋局、金山区政府 金山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岛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

例》《上海市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

法》。 

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大陆

岸线 
0.28 0 

市海洋局、奉贤区政

府、市绿化和市容管理

局 

奉贤区政府、 

光明食品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

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《国家级森

林公园管理办法》《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》

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

办法》。 

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一级

保护区 
17.73 61.27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 

崇明区政府、城投

集团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上海

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。 

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一

级保护区 
1.7 3.82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陈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

护区 
3.53 3.37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宝山区政府 

宝山区政府、中国

宝武钢铁集团有限

公司、城投集团 
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

一级保护区松浦大桥备

用取水口 

0.48 0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松江区政府、闵行

区政府 

松江区政府、闵行

区政府、城投集团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太湖

流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。

其中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 0.4 平方公里二级水

源保护区仍然按照二级水源保护区要求管控，其余

区域按照一级水源保护区要求管控。 
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金泽取水口 
3.24 0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青浦区政府 

青浦区政府、城投

集团 

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岛屿岸线 
0.37 0.09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崇明区政府 
崇明区政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上海

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。 

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岛屿岸线 
0.53 1.09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 

崇明区政府、城投

集团 

陈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大陆岸线 
0.17 0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宝山区政府 

宝山区政府、中国

宝武钢铁集团有限

公司、城投集团 
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

一级保护区松浦大桥备

用取水口黄浦江岸线 

0.1 0 
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松江区政府、闵行

区政府 

松江区政府、闵行

区政府、城投集团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太湖

流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。 
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金泽取水口太浦

河岸线 

0.07 0 
市环境保护局、市水务

局、青浦区政府 

青浦区政府、城投

集团 

佘山岛及其附近水域 0 2.3 崇明区政府、市海洋局 崇明区政府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岛保护法》《上海佘山岛领海基点保护范围》 

南汇嘴东海大桥两侧湿

地 
0 6.0 

浦东新区政府、市海洋

局 
浦东新区政府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《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

（2011-2020 年）》 
长江北支口外顾园沙湿

地 
0 109.3 崇明区政府、市海洋局 崇明区政府 

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

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 
0 257.61 

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

监督管理办公室 

长江流域渔业资源

管理委员会、市农

业委员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

管理暂行办法》 

南槽口外 1 号捕捞区 0 213.1 市农委、浦东新区政府 浦东新区政府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渔业法》《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（2011-2020

年）》 
南槽口外 2 号捕捞区 0 213.9 市农委、浦东新区政府 浦东新区政府 

浦东滨江森林公园 

大陆岸线 
/ / 

市水务局（市海洋局）、

浦东新区政府 
浦东新区政府 

《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》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 南汇嘴大陆岸线 / / 
市水务局（市海洋局）、

浦东新区政府 
浦东新区政府 

奉贤华电灰坝大陆岸线 / / 
市水务局（市海洋局）、

奉贤区政府 
奉贤区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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